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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7）

公 告

( 1 )  建 議 授 予 發 行 H 股 的 一 般 授 權
( 2 )  建 議 授 予 發 行 A 股 的 一 般 授 權

( 3 )  建 議 修 訂《 章 程 》
( 4 )  建 議 修 訂 本 公 司《 股 東 大 會 議 事 規 則 》

1. 建議授予發行H股的一般授權

為了在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發行任何股份時確保靈活性並給予董事
會（「董事會」）酌情權，董事會建議獲得本公司股東（「股東」）授予的一般授權。此一
般授權將授權董事會（或由董事會授權之人士）分別可配發、發行及處理最多本公司
現已發行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20%的股份。具體授權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1) 授權董事會在授權有效期內根據市場情況和本公司需要，決定配發、發行及處
理新H股（包括但不限於認股權證、可轉換債券及附有權利認購或轉換成H股之
其他證券等購股權），及決定配發及發行新H股的條款及條件，包括以下條款：

a. 擬發行的新H股的數目；

b. 新H股的定價方式和╱或發行價格（包括價格區間）；

c. 發行新H股的發行對象；

d. 募集資金的投向；

e. 開始及結束發行的日期；

f. 向現有股東發行的新H股的類別及數目；及

g. 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該等權力的建議、協議及購股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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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事會根據上述授權批准有條件或無條件配發及發行的新H股的面值總額不得
超過於股東通過本議案的日期已發行H股的百分之二十。

(3) 授權董事會於根據上文(1)段行使權力時將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增加至所需的數
額。

(4) 授權董事會為完成配發、發行及上市新H股審議批准並簽署必要文件、辦理必
要手續、採取其他必要的行動，包括但不限於向有關監管機構遞交的與配發、
發行及上市該等新H股相關的法定文件；授權董事會根據監管機構和本公司上
市地的要求，履行相關的批准程序，根據監管機構要求，對簽署文件進行修
改。

(5) 授權董事會在新H股配發及發行完成後，根據本公司新H股配發及發行的方式、
種類、數目和新H股配發及發行完成時本公司股權結構的實際情況，對本公司
的《公司章程》（「《章程》」）的有關內容作出適當及必要的修訂，以反映本公司股
本結構、註冊資本根據此項授權而產生的變動。

(6) 同意董事會在獲得上述授權的條件下，除非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將上述授權轉
授予本公司獲授權人士共同或分別簽署、執行、修改、完成或遞交與認可、分
配或發行一般授權項下H股相關的一切協議、合同和文件。

(7) 除董事會於相關期間就發行H股訂立或授予發售建議、協議或購買權，而該發
售建議、協議或購買權可能需要在相關期間結束後繼續推進或實施外，上述授
權不得超過相關期間。「相關期間」為本決議案獲股東通過之日起至下列三者
中較早的日期止的期間：

a. 本決議案獲股東通過之日後十二個月；

b. 本決議案獲股東通過後本公司下屆年度股東大會結束之日；及

c. 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撤回或修訂本決議案所述授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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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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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修訂《章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務院於2019年10月22日發佈了《關於調整適用在境外上
市公司召開股東大會通知期限等事項規定的批覆》（國函[2019]97號）（「《批覆》」），在
中國境內註冊並在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召開股東大會的通知期限、股東提案權
和召開程序的要求統一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法》」）相關規定，不再
適用《國務院關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別規定》（「《特別規定》」）
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的規定。根據《批覆》，董事會擬對《章程》中相關部分進行修
訂，具體如下：

條款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四十六條 股東大會召開前三十日內或者
公司決定分配股利的基準日前
五日內，不得進行因股份轉讓
而發生股東名冊的變更登記。
內資股股東的股東名冊的變更
適用國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

法 律、行 政 法 規、部 門 規 章、
規範性文件及公司股票上市地
相關證券交易所或監管機構對
股東大會召開前或者公司決定
分配股利的基準日前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有規定
的，從其規定。

第七十七條 公司召開股東大會，應當於會
議召開四十五日前發出書面通
知，將會議擬審議的事項以及
開會的日期和地點告知所有
在冊股東。擬出席股東大會的
股東，應當於會議召開二十日
前，將出席會議的書面回覆送
達公司。公司在計算起始期限
時，不應當包括會議召開當日。

公司召開年度股東大會應當於
會議召開二十個工作日前發出
書面通知，公司召開臨時股東
大會應當於會議召開十個工作
日或十五日（以較長者為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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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修訂前 修訂後

第一百三十四條 公司召開類別股東會議，應當
於會議召開四十五日前發出書
面通知，將會議擬審議的事項
以及開會日期和地點告知所有
該類別股份的在冊股東。擬出
席會議的股東，應當於會議召
開二十日前，將出席會議的書
面回覆送達公司。

擬出席會議的股東所代表的在
該會議上有表決權的股份數，
達到在該會議上有表決權的該
類 別 股 份 總 數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的，公司可以召開類別股東會
議；達不到的，公司應當在五
日內將會議擬審議的事項、開
會日期和地點以公告或本章程
規定的其他形式（如需要）再次
通知股東，經公告或本章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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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十六條 公司根據股東大會召開前20日
收到的書面回覆，計算擬出席
會議的股東所代表的有表決權
的股份數。擬出席會議的股東
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數達
到公司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可以召開
股東大會；達不到的，公司應
當 在5日 內 將 會 議 擬 審 議 的 事
項、開會日期和地點以公告或
章程規定的其他形式（如需要）
再次通知股東，經公告或章程
規定的的其他形式（如需要）通
知，公司可以召開股東大會。

臨時股東大會不得決定通知中
未載明的事項。

刪除本條

第十九條 股東大會通知應當向H股股東
（不論在股東大會上是否有表
決權）以公告、專人送出或者以
郵資已付的郵件送出；以專人
送出或者以郵資已付的郵件送
出的，收件人地址以股東名冊
登記的地址為準。對內資股股
東，股東大會通知可以用公告
方式進行。

前款所稱向內資股股東發出股
東大會的公告，應當於會議召
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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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六十二條 公司召開類別股東會議，應當
於會議召開四十五日前發出書
面通知，將會議擬審議的事項
以及開會日期和地點告知所有
該類別股份的在冊股東。擬出
席會議的股東，應當於會議召
開二十日前，將出席會議的書
面回覆送達公司。

擬出席會議的股東所代表的在
該會議上有表決權的股份數，
達到在該會議上有表決權的該
類 別 股 份 總 數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的，公司可以召開類別股東會
議；達不到的，公司應當在五
日內將會議擬審議的事項、開

的，公͈可以召Ĳ議議召


